
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漓江风景名胜区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管

理，规范停靠站点的经营行为，维护良好安全与经营秩序，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

管理条例》《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规范水路客运船舶船岸靠泊

问题的通知》（交办水函〔2023〕49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漓江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桂林港总体规划》

规划的港口、作业区以外，从事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的运营、

管理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管理办法。

不具备水上游览经营资质的排筏、客圩渡船、渔船、公务船

舶等的停靠站点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游船、游览排筏是指经依法取得漓江风景

名胜区水上游览项目经营权，从事游览、观光、娱乐、休闲、竞

技、演艺等经营项目的游船、游览排筏。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是指由一定的水域及相关陆域组成，

具有相应的停靠泊位及配套设施，用于游船、游览排筏停靠和游



客上下的各类固定式、浮动式停靠站点。

第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设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的

运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管理办法。

本办法实施后，漓江风景名胜区不得新建港口外的游船停靠

站点。游船停靠站点因发展需要进行改建、扩建的，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建设。

本办法实施后，新建、改建、扩建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当

履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第五条 对于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坚持疏堵结合、发展

求实的原则，杜绝产生不满足安全靠泊要求的增量，消除存在安

全隐患的存量。

第六条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负责指导漓江风景名胜区的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的管理工作。各县（区）港航部门或各

县（区）政府指定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游船、游览排筏

停靠站点的管理工作。

各县（区）级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文旅、水利、生态环境、

行政审批、公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住房和城乡建设、市场

监管、海事、交通运输、航道等部门和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

好漓江风景名胜区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停靠站点资质管理



第七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设施设备应当符合《桂林市

漓江风景名胜区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管理及安全技术要

求》的要求。

第八条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建成运营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

站点，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开展防洪影响、

停靠站点运营安全性、配套设施适用性、航标配备符合性等方面

的综合评估，并形成包括相应的证明文件、安全现状评估报告等

评估材料，其中安全现状评估报告应当通过专家评审。

第九条 从事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的应当提交下列相

应文件和资料：

（一）企业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停靠站点运营基本情况说明；

（二）设备设施配备清单及合格证明、场地使用证明文件；

（三）运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经专家审查通过

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四）停靠站点综合技术评估报告。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对提交材料的齐全性和符合法定形式

进行审核登记，登记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由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确

定，对符合规定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名录进行公告。公告

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停靠站点名称、地理位置、规模、功能用途、

使用期限、靠泊能力等信息。



第十一条 游船停靠站点应当按照设计船型运营，没有原始设

计文件或原始设计文件中未明确停靠站点靠泊船型的，应开展靠

泊能力核算论证，不得超过靠泊能力进行靠泊。

第三章 停靠站点管理和运营

第十二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将主要负责人、管理人、

服务人员的信息公示，并做好停靠站点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检

测维护，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夜间运营的游船停靠站点，照明设施的照度应当满足游船靠

离泊、人员上下船和其他相关作业的安全要求。

第十三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当采取保证游客安全的

有效措施，向游客提供快捷、便利、安全的服务，保持良好的候

船（筏）环境。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不得安排超过游船、游览排筏载客

定额数量的游客上船（筏）。

第十四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制定防治水域

污染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游船、

游览排筏污染物的接收、转运、处置工作。

第十五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与游船、游览

排筏经营人签订游船、游览排筏靠泊和人员上下管理协议，建立

人员上下船、筏安全检查制度，明确双方职责和义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与游船、游览排筏经营人为

同一主体的，应当做好内部分工和制度衔接。

第十六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对登船（筏）

人员进行实名登记，登船（筏）人员有效身份证件与本人及乘船、

筏凭证信息不一致的，不得登船（筏）。

第十七条 从事票务运营服务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当

遵守漓江风景名胜区有关价格和收费计费规定，并在其经营场所

依法公示所承运线路的完整价格，使用国家规定票据。

第十八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当遵守有关传染性疾病

防控规定，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第四章 停靠站点安全和监督

第十九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二十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承担和履行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运营范围内的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安全

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建立健全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依法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建立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确保安全生产。

第二十二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依法制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经专家审查通过，并按要求定期开

展演习演练，保障应急机制有效运转。

第二十三条 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经营人应当按照设计或

公布的功能使用停靠站点及附属设施设备，并禁止下列活动：

（一）为不具备合法手续的游船、游览排筏提供靠泊服务；

（二）超出停靠站点功能或规模等级靠泊游船、游览排筏；

（三）超出自然条件允许情况下靠泊游船、游览排筏；

（四）在停靠站点存在风险隐患尚未排除的情况下靠泊游船、

游览排筏；

（五）其他危及停靠站点运营和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各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和分

工，加强对游船、游览排筏停靠站点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

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

者限期排除。

第二十五条 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和各县（区）主管部门

应当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对投诉举报信息进行调查核

实，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24 年*月*日起施行。

附件：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游船、游览排筏停靠

站点经营管理及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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